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
伦理审查费收费指南

根据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费管理办法》制定本指南。
1、 收费标准
   （一）初始审查项目伦理审查费
1.药品、器械与诊断试剂: 人民币5000元/项；
2.科研与新技术: 人民币3000元/项。
（二）复审及修正案审查项目伦理审查费
1.药品、器械与诊断试剂: 人民币2000元/项；
2.科研与新技术: 人民币1000元/项。
   （三）年度/定期跟踪审查项目伦理审查费
1.药品、器械与诊断试剂: 人民币1000元/项；
2.科研与新技术: 人民币500元/项。
（四）免除审查项目伦理审查费人民币1000元/项
（五）其他
1.以上收费均是税后的费用；
2.不需缴费的审查类别：SAE审查、违背方案审查、暂停/终止研究审查、研究完成审查及其复审。
2、 缴费流程
申办方提交伦理审查申请---伦理委员会秘书受理申请---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发放收费通知---申办方10个工作日内缴费---申办方缴费后到医院官网伦理委员会栏目下载发票信息汇总表，将填好的发票信息汇总表和缴费回执交伦理委员会办公室---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向财务部门出具收款说明---财务部门凭收款说明和银行收款入账通知书为申办方开具发票。
3、 交费账户
户名：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  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西城支行    
账号：44050145310100001050  
4、 伦理委员会联系方式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1号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楼10楼医院伦理委员会办公室，邮编：510180
E—mail：MEC_GZSY@126.com，办公电话：020—81045412
联系人：罗  裕、刘思艺

